


固原市人民政府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

为增强我市政府立法工作的计划性、科学性，确保立法工作

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规定》 等规定，在广泛征求意见

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

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把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

作为做好立法工作最根本的保证，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

署贯彻落实到立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。紧紧围绕“红色固原，

绿色发展”的战略定位、 宁夏副中心城市的区域定位和生态文旅

特色市的特色定位，遵循条件成熟、突出重点、统筹兼顾的原则，

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

法、依法立法，以良法促进发展、保障善治，为推动固原高质量

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二、2023年度立法项目

年度立法计划坚持“不抵触、有特色、可操作”原则，围绕市

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安排制定立法项目 4件。具体如下：

(一) 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 (2件) 。

1. 审议项目 《固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(草案) 》 。 市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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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调研项目《固原市河道管理条例(草案) 》。 市水务局

牵头， 于 2023 年10 月底前完成立法调研

明办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卫生健康委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城管局配合，于2023 年4月底前形成

草案送审稿，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后，提请市人大常

委会有关会议审议。

。

(二) 拟制定的政府规章 (2 件)。

三、工作要

1.审议项目 《 固原市物业管理办法》。 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牵头， 市自然资源局、城管局、市场监管局配合，于

2023 年7月底形成规章草案送审稿，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

审议。

2. 调研项目《固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》 。 市

文化旅游广电局牵头，于 2023 年10 月底前完成立法调研。求

(一)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。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

依法立法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以问题为导向，加强和改进政府立

法工作，提高立法精细化水平，增强立法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、可

操作性， 以立法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。进一步拓宽公众

参与立法的渠道，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。立法项目要广泛听

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，增强与人民群众的互动沟通，认真吸收人

民群众的意见、建议，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，要通过

多种方式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，做好沟通协调。要遵

守宪法、立法法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和精神，认真执行法规草案

和规章制定程序，严格依法立法，保证程序合法、实体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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